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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崑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全校師生健康並養成規律運動習慣，特設立 

「崑山科技大學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體適能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為求

有效之管理，特訂定「崑山科技大學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體適能中心管理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中心由學校聘任相關合格證照者擔任中心主任，綜理相關活動之推展。 

 三、本中心以體育正課教學與學校核可之活動優先使用。 

四、開放時間如下： 

(一)教學使用時段：每週一至週五 10：00 至 21：50 止。 

         (二)會員使用時段：每週一～週五 13：30～16：30；17：00～20：00 

 (三)國定例假日，依照本校公布之行事曆實施，本中心不予開放。  

 (四)寒暑假期間開放時間另行公告之。  

 (五)其他非開放時間，須向本中心提出申請，經核准後方能使用。 

 (六)場地若有其他用途需暫停開放時，另行公告。 

五、申請會員證之對象： 

(一)以年滿 16 足歲者為限。 

(二)本校教職員工生(含約聘僱人員)及配偶、直系親屬。 

(三)本校畢業校友。 

(四)進駐本校廠商 

(五)社區民眾。 

六、申請流程： 

(一)應先填表審核，經核准後至總務處出納組繳交本中心會員會費。 

(二)繳費後持收據及一吋大頭照二張至本中心辦理會員證。 

(三)身分證明： 

1、本校教職員工(含約聘僱人員)持教職員工識別證。 

2、本校教職員工(含約聘僱人員) 之配偶、直系親屬持戶口名簿。 

3、本校學生持學生證。 

4、本校畢業校友持足資證明之相關文件(如、畢業證書、校友證.......等)。 

(四)繳費標準暨贊助優惠 標準 ： 

1、繳費標準（新台幣）： 

本校教職員工生 

(含配偶、直系親屬) 

本校畢業校友及學 

校合作廠商之員工 
校外人士 

使用年限 繳交金額 
 

 

月費 300 元 

年費 1200 元 

 

 

月費 500 元 

年費 3600 元 

半年 500 

一年 900 

使用卡(10 格) 200 



2、贊助優惠標準（新台幣）： 
 

贊助金額 會員優惠年限 備註 

5000 元 1 年  

10000 元 2 年  

20000 元 4 年  

30000 元 6 年  

40000 元以上 核發永久貴賓卡  

七、進出本中心時，需主動出示證件或使用卡，並交由場地管理人員進行驗證或剪 

卡。 

八、本校教師或學生因研究需使用本中心時，應一週前向體適能中心提出申請，經 

核准後方可使用，使用時間以教學使用時段為原則。 

九、會員證之有效期限自繳費當日開始計算。會員證不得假冒使用，如經察覺則予 

沒收，概不發還；如不慎遺失時，請即時掛失，並得繳交工本費新台幣 100  元， 

作為重新申請證件。 

十、進出本中心之規定： 

(一)請穿著運動服裝和乾淨運動鞋，嚴禁打赤膊，禁止穿著牛仔褲，皮鞋或涼鞋。 

(二)使用者應遵從現場管理員之指導，並依正常程序使用器材。 

(三)使用器材時請注意安全勿佔用器材。 

(四)有服用任何藥物或喝酒時，請勿使用本中心器材設備。  

(五)進場人數眾多時，請勿長時間佔用器材，有氧器材限制使用 30 分鐘。  

(六)本中心嚴禁吸菸、嚼食口香糖、檳榔，除瓶裝水，禁止任何食品或飲料。 

(七)通道上禁止放置任何物品或背包，個人物品請存放在置物櫃。 

(八)若有任何器材需要維護請隨時告知櫃檯。  

(九)槓片、唖鈴在使用之後請放回原位，請勿把槓片靠在牆上。 

(十)請務必使用護環，不要大力的放下唖鈴。 

(十一)為了使用上的安全，請確定坐椅和鐵片是牢固的。  

(十二)事關個人衛生問題，使用器材時請自行攜帶大條毛巾，器材使用後請把器 

材上的汗漬擦乾淨以方便下一位使用者。 

(十三)會員如有不當的行為或舉止，經工作人員勸阻不聽，本中心管理員有權利 

停止會員使用。 

(十四)本中心不對任何人所造成的受傷、私人物品的財損負責。 

  十一、使用本中心如有違反規定或不接受管理員勸導之情事，並造成公共安全之 

        虞者，現場管理員得暫停該使用者當日使用之權利，並視情節輕重，依規 

        定報請處理。情節重大者，取消其使用資格並退還剩餘費用；若器材因不 

        當使用 而損壞，使用者應照價賠償 。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